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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 0108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

做出。 
 
茲載列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8 年 6 月 1 日在上海證券交

易所網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2017 年度股東周年大會會議資

料」文件，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2018 年 5 月 31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凌文博士、李東博士、高嵩先生及米樹華先生，非

執行董事趙吉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博士、姜波博士、鐘穎潔女士、彭蘇萍博士及

黃明博士。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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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参会提示 
请计划参加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注意： 

1.仔细阅读会议通知等内容； 

2.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填妥授权委托书或出席回执等表格，并

办理出席会议的相关手续； 

3.出席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当于 2018年 6

月 2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前办理会议登记； 

4.出席会议时，带齐个人身份、股东身份等证明文件及相关

授权文件。 

 

注意事项 

请现场参加公司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参会股东”）

注意： 

1.会议将全程录音、录像，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 

2.会议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进行，请参会

股东共同维护会议秩序，防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3.在会议集中审议议案过程中，请参会股东按会议主持人指

定的顺序发言和提问。建议每位参会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

钟，同一参会股东发言不超过两次。 

4.参会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权利。参会股东要求

发言时不宜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参会股东

要求发言时请先举手示意。 

5.对于涉及公司商业秘密或明显损害公司或股东共同利益

的提问，会议主持人或相关负责人将在保密的基础上尽量说明。 

6.会议议案以外的问题，请在指定时间与管理层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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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2018-027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23日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6月22日 

 本次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 参会方式：  

1. 本人亲身出席现场并投票； 

2. 填写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并投票； 

3. 网络投票（A 股股东）。 

(五)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 年 6 月 22 日  09 点 30 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神华大厦 B 座一层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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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8 年 6 月 22 日 

                  至 2018 年 6 月 22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七)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

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

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

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5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2017 年

度薪酬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 

7 《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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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议案 1-6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 2018 年 3 月 24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17 年度报告；议案 7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 2018

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7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3-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还将审议、听取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

无需表决）。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请见与 2017 年度报告同时刊登的相关

公告。 

6、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

以提出股东大会议临时提案。临时提案须符合本公司章程、上市地监管规则

（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审核）等的要求。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

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

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

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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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H 股股东

请查询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 H 股通知相关内容）。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088 中国神华 2018/5/23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欲出席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表）应当于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或该日以前，将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回执以专人送递或邮寄或

传真方式送达至公司，回执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 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为法人，

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事会或

其他决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席会议的决议的复印件方可出席。 

 

六、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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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会股东（亲身或其委派的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的往返交通及食

宿费自理。 

(二) 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邮政编码：

100011） 

(三)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监事会与投资者关系部 

联系人：瞿先生 

电话：010 5813-1088 

传真：010 5813-1814 

(四) 备查文件：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第十一次会议决议，以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8 年 5 月 8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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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大会主席（注 1）或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

席 2018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并按以下指示代表

本单位（或本人）就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所载的决议案投票。若无指示，

则由本单位（或本人）的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

报告>的议案》 

      

2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监事会

报告>的议案》 

      

3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

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2017

年度薪酬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7 《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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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

空栏内填上阁下拟委派之代表之姓名。 

2. 就大会审议的议案 1-7，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框内划“√”，

作出投票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除非阁下

在本授权委托书另有指示，否则除股东周年大会通知所载决议案外，阁下

之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呈股东周年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3.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如股东为法

人，则授权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

委托书的代理人亲笔签署。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

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4. A 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召开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

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送达至中国神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神华大厦董事会监事

会与投资者关系部，邮政编码 100011，传真 010 5813-1814，方为有效。 

5.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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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回  执 
 

致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注 1）                                （中／英文姓

名）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东。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身或

委派代表）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09:30 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

路 22 号神华大厦 B 座一层会议厅举行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股东周年大会，特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持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股东账号  

日期（年/月/日）  

 

拟提问的 

问题清单 

（可另附） 

 

 

 

 

 

附注： 

1.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需与公司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请于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或之前以专人送递、

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

门西滨河路 22 号神华大厦董事会监事会与投资者关系部，邮政编码 100011

（传真 010 581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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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时间：2018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30 开始 

议程： 

（一）说明议案 

议案一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

事会报告》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

事会报告》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

务报告》的议案 

议案四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议案五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2017 年度薪酬的议案 

议案六 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二）股东审议议案，针对议案提问 

（三）宣布出席股东表决权数，提议计票人监票人，解释投

票程序，股东投票 

（四）计票，股东与管理层交流 

（五）宣读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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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七）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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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一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两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

事会编制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

报告》。 

董事会报告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同意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该报告。 

 

附件： 

1.《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报告》

（财务数据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出具）（请见《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A 股）经营情况讨论与

分析（第 18-53 页）、利润分配预案（第 54-56 页）、董事会

及下设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第 94-99 页）） 

2.《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报告》

（财务数据依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出具）（请见《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H 股中文）董事会报告

（第 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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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请见 2018 年 3 月 24 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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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二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两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

事会编制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

报告》。 

监事会报告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同意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该报告。 

 

附件：《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报

告》（请见《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A

股）第 102 至 103 页、《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度报告》（H 股中文）第 155 至 157 页）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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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三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两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编

制了 2017 年财务报表，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后形成《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2017 年度财务报

告”），包括： 

1.公司 2017 年度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 

2.公司 2017 年度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 

经审计，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德

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同意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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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 2017

年度财务报告。 

 

附件： 

1.《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财务报告》（按企业会计准则）（请

见《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A 股）第

111 至 211 页） 

2.《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财务报告》（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请见《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H 股中文）第 166 至 257

页）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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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四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执行的

利润分配政策是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中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少者进行利润分配。 

2017 年度，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450.37 亿元，按照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477.95

亿元。根据上述利润分配政策，2017 年度利润分配按照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计算。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公司 2017 年度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450.37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 2.264 元。以每股人民币 0.91 元（含税）派发 2017

年度股息，需派息总额为人民币 181 亿元（含税），占 2017

年度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的 40.2%。 

2.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 2017 年度 H 股股息派发

的暂停股东过户登记日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至 2018 年 7 月 6

日（包括首尾两天）。本次 2017 年度 H 股股息派发基准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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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6 日，即本次 H 股股息将派发予 2018 年 7 月 6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 H 股股东。H 股股息预计派息日期在 2018

年 8 月 3 日或前后。 

3.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

定和A股派息的市场惯例，本公司A股股东的2017年度股息派

息事宜将在公司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后另行发布派息公

告，确定A股股东2017年度股息派发的权益登记日、除权日

和派息日。 

 

以上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同意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该利润

分配方案，授权董事长、总裁（董事）具体实施上述分配事

宜，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办理有关税务扣

缴、外汇汇兑等相关一切事宜。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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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五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2017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规范管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神华或公司）董事、监事的薪酬，按照国际、国内惯例并参

照国内大型 A+H 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薪酬水平，公司

拟定了董事、监事 2017 年度薪酬方案，现向股东大会报告

如下： 

一、执行董事薪酬 

原执行董事张玉卓先生、韩建国先生，执行董事凌文先

生、李东先生由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国家能源集团）发放薪酬，在中国神华不领取现金薪酬。 

二、非执行董事薪酬 

非执行董事薪酬总额是 1,350,000.00 元，其中独立非执

行董事 1,350,000.00 元。非执行董事赵吉斌先生、原非执行

董事陈洪生先生由国家能源集团发放薪酬，在中国神华不领

取现金薪酬。具体人员薪酬是（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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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合 计 基本薪酬 
退休计划 

绩效薪酬 
供款 

赵吉斌 0.00 0.00 0.00 0.00 

谭惠珠 187,500.00 187,500.00 0.00 0.00 

姜波 187,500.00 187,500.00 0.00 0.00 

钟颖洁 187,500.00 187,500.00 0.00 0.00 

范徐丽泰 262,500.00 262,500.00 0.00 0.00 

贡华章 262,500.00 262,500.00 0.00 0.00 

郭培章 262,500.00 262,500.00 0.00 0.00 

陈洪生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1,350,000.00 1,350,000.00 0.00 0.00 

 

三、监事薪酬 

监事薪酬总额是 2,814,031.32 元，其中基本薪酬

1,414,919.8 元，退休计划供款 244,273.92 元，绩效薪酬

1,154,837.6 元。具体人员薪酬是（单位：元）： 

姓名 合计 基本薪酬 

  退休计划
供款（单位
缴纳的基
本养老保
险、补充养
老保险、过
渡性补充
养老保险） 

绩效薪酬 

其中：单位
缴纳的住
房公积金、
失业保险、
基本医疗
保险、生育
保险 

翟日成 940,652.24  455,555.60  62,835.60  82,145.64  402,951.00  

周大宇 945,066.96  483,372.60  62,835.60  81,084.64  380,609.72  

申林 928,312.12  475,991.60  62,835.60  81,043.64  371,276.88  

合计 2,814,031.32  1,414,919.80  188,506.80  244,273.92  1,154,8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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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薪酬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同意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本薪酬

方案。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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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六 

 

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

计师）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香港执业会计师）（以下

合称德勤）为公司 2013 年度至 2017 年度国内、国际审计机

构，审计期限届满五年。 

鉴于德勤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勤勉尽责的完

成各项审计任务，公司建议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分别为公司 2018 年

国内、国际审计机构，聘期至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

时终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本议案，

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德勤·关黄陈

方会计师行分别为公司 2018 年国内、国际审计机构，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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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终止，并授权由董事长、

总裁（董事）和审计委员会主席组成的董事小组决定审计师

酬金。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 



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2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七 

 
关于修改《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8年 2月，公司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发来《股

东建议函》（投服中心行权函〔2018〕283 号），对《中国神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提出四项

修改建议，包括： 

（一）在章程中明确中小投资者单独投票； 

（二）在章程中明确累积投票； 

（三）在章程中明确不得限制征集投票权持股比例； 

（四）在章程中明确分红政策。 

公司认为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本次来函是中国

证监会通过非行政手段促进上市公司规范管理的一种方式，

其所提修改意见也均是依据相关部委的规范性文件。根据上

述建议，公司经审慎研究，拟定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修正案》（以下简称《章程修正案》），主要修改如

下： 

（一）关于明确不得限制征集投票权持股比例 

修改：在公司章程第八十八条中增加相关内容表述。 

（二）关于明确累积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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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在公司章程第九十五条后增加一条。 

（三）关于明确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修改：在公司章程第一百〇五条中增加相关内容表述。 

（四）关于分红规定 

修改：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增加相关内容表

述。 

《章程修正案》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提请本次会议审议。公司律师已根据两地交易所要求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本次修改公司

章程确认：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如无不妥，请批准《章程

修正案》，并授权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章程修正案》之

后报请核准/备案公司章程的过程中，根据相关监管机构提出

的修改要求，对《章程修正案》做其认为必须且恰当的修改，

并办理或授权办理公司章程修改所必需的相关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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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章程修正案》（请见 2018 年 4 月 28 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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